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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1破30号
本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浙0781破申29

号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市博盛塑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因兰溪市博
盛塑业有限公司已无资产可破,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
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1)浙0781破30号之二号民事
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溪市博盛塑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本案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52号

本院根据唐雪光的申请于2022年11月11日裁定受
理唐雪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2年11月17日
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唐雪光的债权人应于
2022年12月6日前（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
30-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
向唐雪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通信地址:金华市婺城
区双龙南街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
0579-82460680）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
制唐雪光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本院定
于2022年12月12日14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53号

本院根据赵爱兰的申请于2022年11月11日裁定受
理赵爱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2年11月17日
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赵爱兰的债权人应于
2022年12月6日前（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
30-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
向赵爱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通信地址:金华市婺城
区双龙南街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
0579-82460680）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
制赵爱兰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本院定
于2022年12月12日15时0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54号

本院根据蒋流花的申请于2022年11月11日裁定受理
蒋流花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2年11月22日指定
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蒋流花的债权人应于2022
年12月6日前（工作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00分、下午14时
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向蒋流花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
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徐艳飞律师;联系电
话:0579-82460680）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
限制蒋流花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本院定于
2022年12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396号

林瑞安：本院受理原告李秀花与被告林瑞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83民初73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556号

华倍招（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园朱76号，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7210280042）、朱世宁（住浙江省
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园朱76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80126041X）：本院受理原告林艳与被告
华倍招、朱世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华倍招、朱世宁归还原告林艳借款100万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从2013年1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华倍招、朱世宁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981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0466元，
由被告华倍招、朱世宁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565号

罗志刚：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志剑水暖器材经营
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456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罗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衢州
市柯城志剑水暖器材经营部货款11323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或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2614号

俞凯强：本院受理原告陈云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26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2610号

宋健伟：本院受理原告柯国英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802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720号

刘芳芳：本院受理祝顾宇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裁定书、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本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限届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
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900号

戴先米：本院受理原告沈圣岳与被告戴先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戴先米立即
归还原告借款53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3年1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954号

何应南：本院受理原告叶惠林与被告何应南为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1月
10日）。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偿还欠款15000元并支付自
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2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141号

沈荣俊、卢冬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承信包装
有限公司与你们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支付原告货款129139元，并支付
自2020年4月24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暂算至2022年10月18日止的利息损失39043.02元；
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3日上午0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165号

侯金洪：本院受理原告陈正聪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004民初516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正聪货款
66000元，并赔偿自2022年9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
原告陈正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6元，依法
减半收取733元，由原告陈正聪负担8元，你负担725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1100号之二

浙江慧安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中环南路富润路东三
至六层420室）：本院受理原告中农国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你、杜光远、黄建华、黑龙江双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追
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原告
在审理过程中申请追加兰西中信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
本案被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郑慧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3年1月5日8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2破11号之二

因缙云县博尔置业有限公司、缙云县博尔商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终结破产程序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
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月18日裁定终结缙云
县博尔置业有限公司、缙云县博尔商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2破12号之二

因缙云县博尔置业有限公司、缙云县博尔商业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终结破产程序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
规定，本院于2022年11月18日裁定终结缙云县博尔置
业有限公司、缙云县博尔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2年10月31日，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嘉兴梦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苏公司”）破产清算
案，案号（2022）浙0402破申31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海翔

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未能接管到梦苏公司公章
印章。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梦苏公司公章印章作废。

特此公告。
嘉兴梦苏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25日

遗失声明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浙江佳宁实业有限公司（下
称“佳宁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9月28日出具（2022）浙
11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佳宁公司破产清算申
请，同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2）浙11破申4号

《决定书》，指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佳
宁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于2022年10月10日与佳宁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玉鸥取得联系，通过线上方式向其送达了

《民事裁定书》、《决定书》、《公告》、《管理人告知书》、《管理
人接管调查笔录问题提纲》、《移交清单》等材料，告知按照
企业破产法等法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并向管理人移

交佳宁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私章、财务专用章及发票专用章、财产、合同等相关
资料。

佳宁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玉鸥告知管理人，公司的相关
证照、印鉴、资料等均已遗失，无法向管理人移交。因此，
管理人未接管该企业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合同专用
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专用章及发票专用章。现管理
人声明遗失并作废佳宁公司的印鉴（包括但不限于公章、
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专用章及发票专用章
等）以及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16651832004）。

特此声明。 浙江佳宁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25日

遗失作废声明

临海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21年10月8日裁定受理对
临海市沅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
年3月8日裁定宣告临海市沅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鉴于临海市沅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
务人及其他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

执照，现公告如下：临海市沅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公章
印鉴自2021年10月8日起停止使用，临海市沅通休闲用
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2662853539J）正、副本自2022年3月8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临海市沅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25日

公 告

三门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20年8月7日裁定受理对
台州三化化工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20年10月
14日裁定宣告台州三化化工有限公司破产。鉴于台州三
化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及其他管理人
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

台州三化化工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20年8月7日起
停止使用，台州三化化工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273602091XL）正、副本自2020年
10月14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台州三化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25日

公 告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2022年8月11日在宁波甬江内查
获“舟池177”船，该船载有海砂938.34吨（经过磅），现该船
海砂已被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依法扣押，因无法确认及
联系其海砂所有人，上述物品须及时处理。请相关权利人
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奉化区松岙镇振

兴路29号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
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认领的，我站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
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依法拍卖
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电话0574-28512065。 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
2022年11月25日

无主财物公告

意丰建筑空间设计（杭州）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刘迅君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
365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5日

杭州曼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江干分公司：本委受理申
请人周言思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3273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
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5日

仲裁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
法转让给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耀

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574-81873360
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1565811922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相应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杭州耀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或该等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方式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东阳市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7058300.00

利息

2701617.72

本金基准日

2022/1/1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2/1/1

抵押物

已处置

担保情况

保证人：应益军、吴偶仙、东阳市斗园铝业有限公司、周伟锋、卢莹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卓群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胡世勇于2022年11月11日签订的《分户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卓群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将对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胡世勇。杭州卓群物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胡世勇作为受让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其履行债务。联系电话：13486088920

公告人（转让方）：杭州卓群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受让人（受让方）：胡世勇

2022年11月25日
附件：标的债权清单 交易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9,574,195.46

利息

10,182,206.11

连带责任保证人

童国祥、童春娟、童杰均、董潇、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司

原债权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NBFAMC-ZZ2022101，日期为2022年11月10
日），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
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市镇海福尔
达压铸件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联系电话：0574-81873352
福尔达公司联系电话：15088866647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2年9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均统称为担保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9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宁波市镇海福尔达压铸件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生效判决文书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波海富船务有限公司

奉化市甬红金属材料加工厂

宁波市鄞州建新车灯厂（普通合伙）

本金余额

29,436,240.60

8,249,000.00

1,800,000.00

39,485,240.60

利息

34,605,194.28

5,584,509.96

2,662,322.79

42,852,027.03

代垫费用

-

-

45,650.00

45,650.00

抵押人及抵押情况

1）马宁所有的位于宁波市百丈路30号<1-1><2-1>商业房产，建筑面积为994.92㎡。2）陈敏所有的位于宁波市东外滩公寓的1幢1号1404住宅，建筑面积66.9㎡。

顾红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朝晖路181弄63号的住宅，建筑面积106.96㎡，土地面积16.59㎡。

宁波市鄞州建新车灯厂（普通合伙）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横街中路厂房，建筑面积994.84㎡，土地使用权面积1283㎡。

保证人

马宁、陈依子沁（即陈敏）、马元忠、朱玲娣、宁波市鄞州景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顾红、应爱琴、宁波宏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车召平、王月波


